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食堂改造工程成交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FTP-202533100534

二、项目名称：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食堂改造工程

三、中标（成交）信息

中标结果：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地址 中标（成交）金额

1
安徽霍宇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

衡山镇淠河西路
成交金额:85900(元)

四、主要标的信息

工程类主要标的信息：

序号 名称 施工范围 施工工期 项目经理
执业证书信

息

1

安徽省食品

药品检验研

究院食堂改

造工程

安徽省食品

药品检验研

究院食堂改

造工程

7日历天 肖本友

二级建造师

注册编号：皖

2341213455

79

注册专业：建

筑工程

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

编号：皖建安

B（2017）00

86389

五、评审专家名单：

刘庆梅、周毅、柴敏修

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1.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参照国家发展计委计价格〔2002〕1980 号文及国家发改委计办〔2003〕857 号文

规定的工程类收费标准向成交供应商收取。

2.代理服务收费金额（元）：859

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



八、其他补充事宜

1、业绩：

1.1 供应商业绩：详见附件

2、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可在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提出质疑(异议),质疑材料递交地址：合肥市合作化南路 27 号,联系电话：0551-65149581-639

若供应商对质疑处理意见有异议，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向相关主管部门提出投诉。

3、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现将质疑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

3.1 质疑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书面质疑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3.1.1 质疑人的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3.1.2 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包别号（如有）；

3.1.3 被质疑人名称；

3.1.4 具体的质疑事项、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3.1.5 明确的请求及主张；

3.1.6 必要的法律依据；

3.1.7 提起质疑的日期。

质疑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有委托授权书）签字并加盖公章。

3.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3.2.1 提起质疑的主体不是参与该政府采购项目活动的供应商；

3.2.2 提起质疑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3.2.3 质疑材料不完整的；

3.2.4 质疑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3.2.5 对其他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质疑，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

九、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乌鲁木齐路 15 号

联系方式：0551-6371003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如有）

名 称： 安徽中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合肥市合作化南路 27 号

联系方式：宣凯龙 0551-65149581\582\583-63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 宣凯龙

电 话： 0551-65149581\582\583-639


